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用户服务协议

甲方：个人用户（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网络服务的使用人）

乙方：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为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规范双方行为，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

达成本协议。

甲方如在乙方网络服务平台（乙方网络服务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官方网站、

官方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APP 等，以下统称为“网络服务平台”）提供的

用户注册过程中点击“注册/登录”按钮即表示甲方对本协议全部条款已充分理

解并完全接受。

第一条 适用范围

本协议适用于乙方提供的全部网络服务及产品，包括：网络服务平台当前提

供的全部服务、全部产品和今后的任何新增服务、新增产品以及针对原服务、原

产品的任何新增、优化功能。

第二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

1.在遵守本服务协议的前提下，甲方享有乙方提供的网络服务，包括但不限

于：保单及相关信息查询、理赔及保险合同变更申请、健康管理类服务的申请及

相关信息查询及其他产品、服务的信息查询等。

2.甲方对乙方网络服务如有疑问、建议或意见时，可拨打客服电话

400-86-95666、登录乙方官方网站或到乙方营业网点进行咨询和投诉。

二、甲方的义务

1.甲方有义务确保，在进行注册或使用本服务时，甲方应当是具备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未成年人在注册使用乙方网络服务前，应事先取得监护人的

同意。监护人的同意包括但不限于口头的、书面的或者其他形式。监护人应承担

未成年人在网站隐私权保护的首要责任，且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应承担使用本服

务而导致的一切后果。

2.甲方在注册用户或使用服务时可能需要提供一些必要的信息。甲方须保证

所填写的注册内容和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否则无法使用本服务或在

使用过程中受到限制。对于因甲方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或不完整导致的损

失由甲方承担。



3.当甲方的身份信息及资料发生变化时，甲方有义务及时更新并准确提供身

份信息及资料。

4.注册成功后，网络服务用户名和密码由甲方负责保管，凡使用该用户名和

密码的行为，视为甲方本人的操作，操作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甲方行为的

有效凭据。甲方对利用该用户名和密码所进行的一切活动负全部责任。乙方执行

电子交易指令后，甲方无权要求变更或撤销该电子交易指令。

5.甲方在使用本服务过程中所有行为均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乙方相关业务

规则的规定，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共道德，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不违反本

协议。如因甲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或本服务条款的任何规定而给乙方或任何其

他第三人造成损失，甲方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的权利

1.乙方有权根据甲方所提供注册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以及是否符

合公司相关规定，决定甲方的注册成功与否。

2.乙方拥有网络服务平台所有内容的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及其他知识产

权，甲方只能在乙方和/或相关权利所有人授权下才能使用这些内容，而不能擅

自复制、编辑这些内容、或创造与内容有关的派生产品。本网络服务平台所有的

文章著作权由有关著作权人享有，任何人需要转载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本网络服务

平台的文章，必须征得著作权人同意。

3.乙方有权根据网络服务渠道及界面特点，差异化部署网络服务内容及产品。

4.乙方有权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网络服务平台或相关设备进行检修、维护、升

级等，如因以上常规维护造成相关服务在合理时间内中断或暂停的，乙方无需为

此向甲方承担任何责任。但是，乙方应当提前就常规维护事宜通知甲方。

5.出现以下情况时，乙方有权不经事先通知，中止、终止向甲方提供部分或

全部网络服务，并注销甲方的账户（用户资格），且无须为此向甲方或任何第三

方承担任何责任：

（1）甲方在使用本网站期间存在违法行为或违反本协议的行为的；

（2）甲方提供的个人身份信息虚假或不真实或不完整或过期无效的；

（3）以他人名义注册为本网站用户的；

（4）经证实甲方为政府部门发布的恐怖分子或被列入其他黑名单的；

（5）本协议变更时，甲方不愿接受新的服务协议的；

（6）存在其他违反诚实信用或欺诈行为的；

（7）其它乙方认为应当终止服务的情况。

6.对于甲方在本网站上发布的信息，乙方有权不经通知甲方即予以删除。

7.乙方有权对其网络服务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并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增加、



调整和停止网络服务项目。如需甲方办理确认手续，乙方将通过乙方官方网站或

营业网点公布等方式进行通知。如甲方未及时办理确认手续的，视同甲方同意。

如无需甲方确认，则甲方自动增加、调整或停止相关服务项目。对于增加、调整

和停止网络服务项目是否需甲方办理确认手续，乙方有权自行判断确定。

8.乙方有权随时对本协议条款进行修改，并在官方网站上公布协议的最新版

本。如甲方不同意本协议的修改内容，可以主动取消已经获得的网络服务或注销

用户；如果甲方继续登录服务平台，则视为甲方已经接受修改。

9.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非乙方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提交的手机号码失效，

手机关机、欠费、没有信号，短信延迟、丢失等）而造成的不能服务或延迟服务

及由此造成的损失，乙方不承担责任。

二、乙方的义务

1.在乙方系统正常运行，且甲方遵守相关业务规则的情况下，乙方负责及时

准确地处理甲方发送的电子交易指令，并按照双方协议约定为甲方提供相应的网

络服务。

2.乙方负责向甲方提供网络服务业务咨询，并依法处理甲方投诉。

3.乙方在法律法规许可、监管部门要求和甲方授权的范围内使用甲方的资料

和交易记录。乙方对甲方提供的申请资料和其他信息负有保密的义务，但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及监管机构另有要求的除外。

第四条 法律效力

一、本协议自甲方完成注册起生效。

二、本协议所有条款的标题仅为阅读方便，不能作为本协议含义解释的依据。

三、本协议条款无论因何种原因部分无效或不可执行，其余条款仍有效，对

双方具有约束力。

第五条 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一、本协议的成立、生效、履行、解释及纠纷解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陆地区法律，如无相关法律规定的，则应参照通用国际商业惯例和/或行业惯例。

二、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均有权提请深圳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

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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